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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或“本公司”）于2019

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河

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因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成集团”）经营需要，公司同意向关联方龙成集团提供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借款期限为12个月,本次提供借款的资金为自

有资金。实际借款日、借款金额、借款利率以借款凭证（借据）所记载的日期、

金额和利率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龙成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秀梅女士之配偶朱书成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郭秀

梅女士在董事会中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本议案都投了赞成票。

本次交易事前已经过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履行关联交易表决

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关联方

龙成集团资金周转、缓解资金压力，是在不影响公司资金周转情况下进行合理调

配。关联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为基础，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关联董事郭秀梅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借款事

项。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西峡县仲景大道东段116号 

（4）法定代表人：朱书成 

（5）注册资本：37,500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钢铁、铁粉、矿产品、金属及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购销

等。 

（7）主要股东：朱书成 

（8）龙成集团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 

2、龙成集团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没有关系。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净利润 

2018年 12

月 31日 
2,030,630.41 798,614.41 1,232,016.00 2,107,203.65 212,344.94 

2019年 6

月 30日 
2,056,137.12 743,661.80 1,312,475.32 1,013,442.60 80,459.32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事项：公司向龙成集团提供借款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借款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2、提供借款利息：以贷款实际提款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3、提供借款用途：经营周转、投资等。 

4、使用及还款方式：根据公司资金状况，在约定的借款额度内，向龙成集



团提供借款。贷款结息按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提供借款实际提款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借款主要用于龙成集团经营周转，可以缓解龙成集团资金

压力，且是在公司有闲置资金的条件下实施，有利于增加公司闲置资金利用率，

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借款利率以实际提款日的同期银行贷

款利率计算，提供借款利率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之日，近十二个月，公司与龙成集团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公司收到龙成集团支付的郑州路畅电子股权转让款25091.33万元，路畅科技

向龙成集团借款26,138.42万元并已全部还清。 

上述交易事项均已履行审议程序并在合理的审议范围内进行。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借款的议案，关联董

事郭秀梅在董事会中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本议案都投了赞成

票。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关联方龙成集团具有良好的资产资质、广阔的

市场前景且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盈利情况良好，具有较充足的偿债能力。公司本

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将《关于向关联

方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满足关联方龙成集团资金

周转、缓解资金压力，是在不影响公司资金周转情况下进行合理调配。关联交易



双方以平等互利为基础，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郭秀

梅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借款事项。 

八、其他事项 

1、公司承诺在此次向关联方龙成集团提供借款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

回对龙成集团的借款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

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 

2、龙成集团实际控制人朱书成先生为本次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九 、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五）借款合同 

（六）担保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